附件1：
分类行政检查事项目录

单位：（公章）广元市昭化区发展和改革局
 
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
	实施机关
	检查事项等级
	检查对象划分
	法律依据
	备注

	1
	节能监察
	广元市昭化区发展和改革局
	一般检查
	一般检查对象：未被投诉、举报、行政处罚的能源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十二条、第八十六条
2. 《节能监察办法》第二十五条
	

	
	
	
	
	重点检查对象：有投诉、举报，责令整改但改正不完善或拒不改正的能源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
	
	

	2
	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，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的检查
	广元市昭化区发展和改革局
	一般检查
	一般检查对象：未被投诉、举报、行政处罚，且依法依规执行国家政策的粮食收购者、粮食储存企业
	1.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2. 《四川省<粮食流通管理条例>实施办法》第四十条、四十一条
	

	
	
	
	
	重点检查对象：有投诉、举报，且违反国家政策，责令整改但改正不完善或拒不改正的粮食收购者、粮食储存企业
	
	


填表说明：检查事项等级分为：一般检查、重点检查。

